
华泰财险附加多名被保险人条款（2025 版 CB-A 款） 

 

若构成被保险人的机构超过一家，经向保险人申报并记载于保险合同，为本保险合同之目的，

所有机构应视为一个被保险人。任何一家机构的声明或陈述应构成所有机构所做出的声明或陈

述，任何一家机构的违约也应构成所有机构的违约行为。一家或多家机构对保险合同项下被保

险人义务的履行应视为全体机构的义务履行。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项下适用的限额应累计（非

单独）适用于所有机构。保险合同项下保险人对一名或数名被保险人的损失的总责任不超过明

细表所列的保险金额。保险人对超过保险金额的部分不承担保险责任，而不论构成该金额的损

失是由被保险人的全体或部分所遭受。 

本附加条款与主条款内容相悖之处，以本附加条款为准；未尽之处，以主条款为准。 


